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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與榜單







02
畢業條件



學生畢業條件

1 2

3

出席率達2/3

扣除公、喪、病假，
上課總出席率至少
達三分之二以上

未滿三大過

學生獎懲經抵銷
後，未滿三大過

四領域及格

語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綜合 藝文
健體 科技



03
成績評量



百分之60%平時評量

百分之40%定期評量

學習
領域

成績評量方式



學期成績補考措施

Step 4

學習領域
未達丙等
之學生

Step 3Step 2Step 1

指定書面
通知日期
舉辦補考

60分以上
以60分計
未達60分
擇優採計

逾期未參加
視同放棄



04
高中職.五專

入學



本簡報僅以113年入學方式為例

九年級明年114年升學規定仍須以

114學年各項簡章為準
（每年變動不大，可參考現年度之規定）



高中職 五專

首要思考：「高中職」還是「五專］?



屏東 跨區

進而思考：「屏東」還是「跨區］?



高中 高職 五專

課程特色
注重學術研究基礎知
識課程。

以專門技術為導向，注
重實作技術課程。

除理論課程，也注重實
習及實作能力。

學生性向 喜歡學術研究 喜歡操作、實作等 喜歡操作、實作等

修學年限 3 年 3 年 5年

是否考照 無強調
可依興趣與專長考取證
照

幾乎所有科別都有對應
之專業證照

升學路徑

1.升大學：
普通大學為主，科大、
技院或二專為輔。

2.升學研究所：
一般大學研究所為主，
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
研究所為輔。

1.升大學：
科大、技院或二專為主，
普通大學為輔。

2.升學研究所：
技專校院研究所為主，
轉考一般大學研究所為
輔。

1.升大學：
畢業後可考二技、大學、
四技轉學招生。

2.升學研究所：
讀完二技後等同學士學
位可報考研究所、畢業
後先工作3年也能有報
考研究所資格。



測驗時間：114. 05. 17(六)、05. 18(日)

測驗科目：國文、英語(聽力、閱讀)、

數學(選擇、非選擇)、社會、

自然、寫作

參加對象：九年級生皆須參加會考

114年國中教育會考





完全免試
高中職

5月初報名

五專優免
五專

5月下旬報名

五專聯免
五專

6月底報名

免試入學
高中職

6月底報名

升學管道概述
教務處註冊組承辦

五專完免
五專

5月初報名



升學管道
概述

其他
體育班特色招生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實用技能班

學生自行報名

學務處體育組承辦

輔導室資料組承辦

輔導室資料組承辦

技優甄審 輔導室資料組承辦



升學管道概述
教務處藝才組承辦

南區美術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

2月份報名，4月份考試

01

南區美術班甄選入學分發

6月上旬報名

02

招生對象： 應屆畢業生，非限定美術班學生

去年招生學校：鳳新高中、前鎮高中、鼓山高中、台南二中、新營高中、

屏東高中、大同中學（114年待公告）



高中職 屏東區



一 畢業資格（2分）

二 志願序（7分） 每3個志願序為一群組

三 均衡學習（9分） 健體、藝術、綜合、科技任3領域

四

多元學習表
現

（至多採計
28分）

服務表現（10分） 幹部、社團社長、特殊服務表現

獎懲紀錄（10分） 銷過或功過相抵後

競賽表現（10分） 採計至當年度4月20日

體適能（10分）
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

4項均須完成檢測

本土語言認證(2分)
通過原民族語、客語或閩南語初級以上:

已認證得2分；未認證得0分。

五 適性發展（6分） 報名科、群與生涯規劃建議

六 經濟弱勢(2分) 中低、低收入戶

七 國中教育會考（25分） 國、英、數、社、自、寫作

總分79

屏東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對照表（113）



屏東區免試入學（113）



屏東區免試入學-比序說明

總
積
分

會考成績

逐科比序
會考成績
逐科標示

(國→英→數→社→自)
(A＞B＞C)→寫作級分

(國→英→數→社→自)

(A++＞A+＞A＞B++＞B+＞B＞C)

畢
業
資
格

志
願
序
積
分

均
衡
學
習
積
分

多
元
學
習
積
分

適
性
發
展
積
分

經
濟
弱
勢
積
分

國
中
會
考
總
積
分



完全免試
（完免）

招生對象：屏東區應屆畢業生
去年招生：恆春工商、佳冬高農、東港海事、內埔農工、枋寮高中、

來義高中、屏北高中、屏榮高中、美和高中、民生家商
（114年簡章待公告）

5月初報名

選填志願數：
１校１科

成績採計：
1.均衡學習
2.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表現、獎懲記錄、
競賽表現、體適能、
本土語言）

3.適性發展
4.經濟弱勢



免試入學
（大免）

招生對象：屏東區應屆畢業生
去年招生學校：屏東學區內所有

公私立高中職

6月底報名

選填志願數：
30個

成績採計：
1.畢業資格
2.志願序
3.均衡學習
4.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表現、獎懲記錄、
競賽表現、體適能、
本土語言）

5.適性發展
6.經濟弱勢
7.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高中職 高雄區



選填非屏東區高中職

變更就學區

申請時間：4月底
（校內將提早進行申請作業）

01

變更戶籍：4月初-4月中旬
（建議於學務處統一申辦身分證後）

02

變更後學生身分：個別報名生
（學校僅協助申請變更就學區，後續報名送件，
須學生親自前往變更後學區的承辦學校）

03





一 志願序（30分）
最多選填3志願群，可選10校為一群組
第1群30分、第2群29分、第3群28分

二
多元發展
（至多採計

40分）

均衡學習（10分） 健體、藝術、綜合或科技領域60分以上

服務學習（10分）
校內外服務時數，每3小時1分，

每學年上限4分

體適能（20分）
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

單項中等以上每學年3分

競賽表現（20分）
比賽應由教育部(局、處)主辦

民間承辦須有教育部(局、處)核准文號

檢定證照（20分）
各證照考試應由教育部(局、處)主辦
民間承辦須有教育部(局、處)核准文號

獎勵紀錄(10分) 功過相抵後計算

幹部任期(10分) 任滿1學期計2分

三 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30分） 精熟6分、基礎4分、待加強2分

總分100

高雄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對照表（113）



多元發展

項目

上限40分

志願序

30分

國中教育

會考

30分

國、數、英、社、自 等級積分

A 精 熟：每科6分

B 基 礎：每科4分

C 待加強：每科2分

國、數、英、社、自 標示積點

A++: ７ A+: ６ A: ５

B++: ４ B+: ３ B: ２

C:１

比序項目總積分上限100分113高雄區免試入學



113高雄區免試入學

錄取方式及比序項目

總積分
多元發展
項目總積分 志願序積分

國中教育
會考總積分

國中教育
會考總標示

國
文
等
第
積
分

數
學
等
第
積
分

英
語
等
第
積
分

社
會
等
第
積
分

自
然
等
第
積
分

寫
作
測
驗
級
分

國
文
標
示
積
點

數
學
標
示
積
點

英
語
標
示
積
點

社
會
標
示
積
點

自
然
標
示
積
點



五專 全國



全國五專
（完免）

招生對象：應屆畢業生
去年招生學校：全國五專

（114年待公告）

5月初報名

選填志願數：
一校一科組

成績採計：
1.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學習、幹部）

2.均衡學習
3.其他
（有力審查資料：就讀動機、
競賽表現、讀書計畫等）



比序項目 積分 積分計算方式 說明（※積分採計時間至113年4月30日）

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學習

15分

2 每1學期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滿1學期得2分。同1學期同時擔任
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分採計。

0.5分 每1小時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每
滿1小時得0.5分。

均衡學習 28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四領域，國中前5學期平均成績及
格達60分（含）以上者。

其他 5分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且性質不能與前2項比序項目相同。

總積分 48分

同分比序順序

（示例）
1. 其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就讀動機、讀書計畫、檢定或競賽

表現）
2. 服務學習－幹部
3. 服務學習－服務時數
4. 均衡學習

各校自訂，至少4項，且第1項須為
「其他」項。
※不得採計在校成績。

• 報名人數未達該科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

• 報名人數超過該科招生名額時，依「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採計之積分總和，由高至低依序錄取；
當總積分相同時，依同分比序項目順序錄取至招生人數足額，不另列備取。

113五專完全免試入學（113首次實施）



全國五專
（優免）

招生對象：應屆畢業生
去年招生學校：全國五專

（114年待公告）

5月下旬報名

選填志願數：
30個

成績採計：
1.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服務學習、日常
生活表現評量、體適能）

2.技藝優良
3.弱勢身分
4.均衡學習
5.適性輔導
6.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113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原則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志願序 26
第1-第5志願：26分；第6-第10志願：25分；第11-第15志願：24分；
第16-第20志願：23分；第21-第25志願：22分；第26-第30志願：21分

多元學
習表現

競賽 7

15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採計日期：
國中就學期間至113.5.14(含)前為限

服務
學習

15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同一學期同時擔
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分採計。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每滿1
小時得0.25分。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滿
90分：2.5分；70分以上未滿80分：1.5分；60以上未滿70分：1分

弱勢身分 3 低收入戶：3分；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1.5分

均衡學習 21 四領域學習：健康與體育、藝術人文、綜合活動、科技：7分/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國中教育會考 32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A++、A+、A、B++、B+、B、C

6.4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寫作測驗 1
寫作測驗分六級分：6級分、5級分、4級分、3級分、2級分、1級分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總積分(上限) 101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1點，則扣該科積分0.15分，至該科積分零分為止。



五專 分區



分區五專
（聯免）

招生對象：應屆畢業生
去年招生學校：北中南三區五專

（114年待公告）

6月底報名

選填志願數：
北、中、南三區
可各選1校
不選科

成績採計：
1.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服務學習、日常
生活表現評量、體適能）

2.技藝優良
3.弱勢身分
4.均衡學習
5.適性輔導
6.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7. 招生學校自訂項目
（如英檢、托福、多益等）



113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原則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7

16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採計日
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13.5.14(含)前為限

服務學習 7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1分，同一學期同時擔
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1分採計。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或社區服務滿8小時得1分。

日常生活表
現評量

4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 1 次大功(含以上)者得 4 分；得 1 次小功
(含以上)者得3 分；得 1 次嘉獎(含以上)者得2分。無懲處紀錄者得1分

體適能 6
體適能檢測成績 3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6 分、2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4 分、1 項達門檻標
準者得 2 分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
滿90分：2分；60以上未滿80分：1分

弱勢身分 2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2分

均衡學習 6
四領域學習：健康與體育、藝術人文、綜合活動、科技：2分/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及
格))

適性輔導 3
依「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導師、輔導教師三者意見，皆勾選五專者得 3 分、任
2 者勾選五專者得 2 分、任 1 者勾選五專者得 1 分。

國中教育會考 15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A(3分)、B(2分)、C(1分)

其他 5 招生學校自訂



教務處註冊組：
(08)889-2039#12

輔導室資料組：
(08)889-2039#15

學務處體育組：
(08)889-2039#58

有相關升學問題請洽各承辦處室



05
國中生活



國中階段，孩子開始學習獨立表達意見與想法，能獨立完成的事變多
了。身心發展與國小階段有很大的差異。建議家長，對於青春期孩子
能多留意：

01 02 03 04 05



謝謝聆聽與指教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listening!


